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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印度有機農產品進出口貿易流程指南 

1. 摘要 
本文件是有關落實臺印度有機同等性相互承認協議相關說明指南。本文件將就臺

印度有機驗證系統下驗證合格之有機農產品、有機農產加工品允許於 2024 年 7
月 8 日開始進口及出口。 

2. 臺印度有機同等性協議下自印度進口有機農產品至臺灣： 
(1) 本協議下，可從印度輸銷至臺灣之有機農產品規定內容 

A. 範圍：於印度境內生產及製造，並依照印度有機法規驗證合格之有機

農產品，範圍僅限源自植物之可食用農產品(含加工食品)；其中有機

加工食品最後步驟必須於印度境內加工實質轉型驗證合格(即產品原

產地為印度)，且加工食品原料須達 95%來自於:1)印度生產及驗證合

格之有機農產品、2)臺灣生產及驗證合格之有機農產品、或 3)與臺灣

和印度皆具備有機同等性之國家或WTO會員境內生產及驗證合格之

有機農產品。 
 
特別注意，以下項目不包含於本次範圍內 
- 有機轉型期農產品或以有機轉型期農產品為原料之加工品 
- 水產養殖產品，包含藻類及其他水生植物或類植物之物種 
- 蜂產品 
- 畜產品 

 
B. 標準：《國家有機生產計畫》（National Programme for Organic 

Production, NPOP），以及印度出口有機農產品至臺灣之特殊管理措

施(連結 1)。 

(2) 自印度進口有機農產品應注意事項 
A. 確定產品有在本協議範圍內。 
B. 聯繫您的貿易夥伴確定有機農產品驗證證明文件已經簽發 

→可簽發有機驗證證明文件之驗證機構清單(連結 2)，請注意清單上

被暫終(suspended)或未持續獲得認證(unrenewed)之驗證機構，不被允

許簽發有機驗證證明文件。 
→有機驗證證明文件格式(連結 3)  

https://www.afa.gov.tw/upload/cht/attachment/4fed7c6b8459284929742ecb5b3d37b3.pdf
https://www.afa.gov.tw/upload/cht/attachment/3b3c42037aae78c2d346ddf1069c7f12.pdf
https://www.afa.gov.tw/upload/cht/attachment/fb98ad751cdf85eb31836ee1182c85c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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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印度有機標章：輸銷至臺灣之有機農產品，應貼有印度有機國家標章，圖

式如下 
 
 
 

 
        印度有機標章  

(4) 臺灣有機農產品標章與標示 
 
 
 

 
臺灣有機農產品標章 

 
A. 依此同等性協議自印度進口之有機農產品，不得貼臺灣有機農產品標

章，因臺灣法規規定進口有機農產品不得貼用該標章。 
B. 依此同等性協議自印度進口有機農產品時，您必須向臺灣中央主管機

關(農業部)申請審查，經審查合格取得同意文件，並於販賣前依有機農

業促進法第 18 條規定，於產品包裝或容器上標示下列事項： 
a. 品名(須與同意文件上記載之產品名稱一致)。 
b. 原料名稱。 
c. 進口業者名稱、地址及電話號碼。 
d. 原產地(國)。 
e. 驗證機構名稱。 
f. 同意文件字號。 

 
3. 臺印度有機同等性協議下自臺灣輸銷有機農產品至印度 

(1) 本協議下，可從臺灣輸銷至印度之有機農產品規定內容 
A. 範圍：於臺灣境內生產及製造，並依照臺灣有機法規驗證合格之有機

農產品，範圍僅限源自植物之可食用農產品(含加工食品)；其中有機

加工食品最後步驟必須於臺灣境內加工實質轉型驗證合格(即產品原

產地為臺灣)，且加工食品原料須達 95%來自於:1)印度生產及驗證合

格之有機農產品、2)臺灣生產及驗證合格之有機農產品、或 3)與臺灣

和印度皆具備有機同等性之國家或WTO會員境內生產及驗證合格之

有機農產品。 
 
特別注意，以下項目不包含於本次範圍內 
- 有機轉型期農產品或以有機轉型期農產品為原料之加工品 



                                                                                         3/4 

- 水產養殖產品，包含藻類及其他水生植物或類植物之物種 
- 蜂產品 
- 畜產品 

 
B. 標準：《有機農業促進法》及相關標準 

(2) 出口有機農產品至印度應注意事項 
A. 確定產品有在本協議範圍內。 
B. 產品生產或製造者向其驗證機構提出有機驗證證明文件申請 

→可簽發有機驗證證明文件之驗證機構清單(連結 4) 
→有機驗證證明文件格式(連結 5) 

C. 確認所有必須文件皆已提供給印度進口業者。 
(3) 印度有機標章與標示 

 
 
 
 
 
       印度有機標章  
 
A. 從臺灣輸銷至印度之有機農產品，可由臺灣農產品經營者於產品包裝

上貼用印度有機標章。 
B. 針對產品標示(包括印度有機標章及其他文字之標示)，請與印度進口

業者詢問該國標示規定，確認您須配合協助標示之事項。 
(4) 臺灣有機農產品標章與標示 

 
 
 
 
 

臺灣有機農產品標章 
 

必須貼用臺灣有機農產品標章，且應由臺灣經有機驗證合格之農產品經營

者張貼。 
 

4. 臺印度有機同等性生效日 
兩國有機同等性協議於 2021 年 10 月 22 日簽署生效，雙方有機農產品貿易，自

本指南公布生效日 2024 年 7 月 8 日起所簽發之有機驗證證明文件，始得視為有

效之有機驗證證明文件。 

https://www.afa.gov.tw/upload/cht/attachment/be11f6f7f3b417b28e8a1aa6c5deb3ef.pdf
https://www.afa.gov.tw/upload/cht/attachment/dac92953d48ea1980c90ce008945010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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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更新說明 

版次 日期 更新內容 

V1.0 2024.7 第一版 

V1.1 2024.10 更新連結 2 

V1.2 2025.3 更新連結 4 

V1.6 2025.4 更新連結 2 

 


